
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

應用科技研究院專責小組報告

目的

本上件載列應用科技研究院專責小組提出的主要建議以及政府

的意見。

背景

2 . 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第一份報告建議設立應用科技研

究院 (研究院 )，為香港的科技發展進行中游研究的工作。政府接納了

這項建議。專責小組 (由工業署署長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產業界和學

術界人士 )就設立研究院一事，提出了規劃細節和基本準則。有關專

責小組向工商局局長提交的報告，載列於附件。政府已審慎考慮報告

提出的各項建議。我們認為，報告闡述了多項重要規劃事項，為日後

設立研究院的工作奠下良好的基礎。創新科技委員會在最後報告中亦

對專責小組的建議要點表示贊同。

專責小組的主要建議

角色和使命

3 . 專責小組認為，研究院的理想，是在所從事的工作範疇內，致

力成為香港以至區內的卓越研究機構。研究院亦應成為提高香港在全

球的競爭力的一個主要機構。

4 . 我們認為，把研究院發展成為區內卓越研究機構這個想法誠然

可取，但不應訂為首要目標。研究院的理想應與其對產業界的貢獻或

與產業界相關的事項有更直接的關係，例如推動本港產業發展創新科

技，以及培育高增值和科技密集的新產業。

5 . 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的使命，應包括進行與產業有關的高質

素中游研究發展工作，以便把研究成果轉移給產業界；為香港培育更

多科技人才；作為吸引海外從事研究發展的專才來港工作的中心點；

成為孕育科技企業家的園地；鼓勵產業界更廣泛地應用科技；以及作

為產業界與大學合作的中心點。我們贊成這項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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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院轄下的研究項目

6 . 專責小組沒有就研究院轄下的研究項目制定詳盡具體的建議，

原因是研究院未來的管理階層應享有一定自由，因應瞬息萬變的全球

科技發展情況和時勢，採取適當的運作模式。儘管如此，專責小組認

為，研究院轄下的研究項目，必須由市場帶動，並切合本港的經濟發

展所需。

7 . 我們完全同意，研究院的工作必須切合本港經濟所需。設立研

究院的主要目的，是進行中游研究發展工作，從而填補香港在科技基

礎設施方面的缺口，故此其工作除了須由市場帶動外，也須致力開拓

新市場。基於以上各項，我們贊成專責小組的看法，認為研究院應該

高瞻遠矚，集中從事有助產業界在日後提高競爭力的科技發展工作。

這與創新科技委員會的意見一致，就是研究院應特別 眼於以知識為

本的服務行業所需的支援科技 (例如資訊科技 )。

8 . 專 責小 組建 議 ，研 究院 須採 用 集中 資源 的方 式 去選 定研 究 項

目，以確保研究院能建立公信力，並為香港的科技及經濟發展作出實

質貢獻。否則，研究院的資源便會過度分散，難以產生任何作用。我

們贊同這項建議。

9 . 專 責小 組認 為 ，基 於研 究院 的 使命 ，是 進行 中 游研 究發 展 工

作，本質上須進行較為長期的研究項目。不過，為了使研究院能取得

公眾的支持和信心，同時維繫研究人員的工作動力和對這間新研究院

的信心，研究院亦須進行一些短期的研究項目，以便在較短時間內取

得成果。有見及此，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在初期有需要同時進行長

期和短期的研究項目；至於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，則應由研究院的

管理 階層 決 定。 我們 大 致上 同意 ， 研究 院應 取 得一 些短 期 的實 質 成

果， 惟 進行 短 期 研究 項 目的 同 時 ，應 避 免過 分 偏 離研 究 院的 長 遠 目

標。

配合與聯繫

1 0 . 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應與產業界、各間大學和產業支援組織

建立有效的聯繫，也須與本港以外的地區，即海外和內地，建立有效

的聯繫。我們同意，此等聯繫對研究院會有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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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及架構

1 1 . 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應在一個法定架構下運作。在完成必要

的立法程序前，當局應成立一個臨時組織，使研究院得以開展轄下的

項目和活動。專責小組認為，研究院應成立一個由產業界和學術界享

負盛名的人士組成的執行董事局，負責督導研究院的運作，並批核研

究院進行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資助的研究發展項目。此外，研究院應

成立不同的諮詢小組，就各個重點範圍提供意見和專業知識。我們同

意，擬議的永久及臨時架構安排與其他產業基建項目的既定管理架構

一致 。 專責 小 組 認為 必 須確 保 研 究院 的 管理 優 良 ，對 此 我們 亦 表 同

意。此外，創新科技委員會認為，研究院管理局成員不應與特殊利益

團體有密切關係，以免在訂定研究院的研究發展項目時，受到這些團

體的不當影響。在成立研究院時，我們會考慮這點意見。

規劃及發展

1 2 . 專責小組認為，研究院不應完全以虛擬的形式運作，純粹擔當

項目管理的角色。相反，研究院需要有自己的永久大樓和設施，以便

除了擔當項目管理的角色外，還可推行本身的計劃及活動。專責小組

認為，把研究院設在科學園內以達致協作效應，是符合邏輯的做法。

研究院的發展時間表方面，專責小組建議研究院的發展應分兩階段進

行。在研究院永久大樓及設施建成之前的期間，研究院應擔當項目管

理及協調的角色，並藉 善用香港內外現有的資源，致力提升本身的

能力。在第二階段，即研究院永久大樓建成使用的時候，研究院應擔

當“全面性”的角色，同時負責項目管理的工作和進行中游研究發展

項目。我們大致上贊同研究院分兩階段發展的建議，因為此舉讓研究

院可以在規劃及發展永久設施的同時，迅速開展各項工作。

1 3 . 人手方面，專責小組強調，研究院必須有能幹的管理小組，並

由優秀的行政總裁領導，是十分重要的。專責小組又建議採用分階段

增聘員工的模式。一個由行政總裁及主要人員組成的小規模核心行政

小組應盡快成立，以盡快展開研究院的工作。此外，專責小組認為，

應鼓勵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投身產業界，成為企業家或受聘為僱員。這

個替 換 員工 的 過 程， 會 幫助 研 究 院引 入 新的 人 才 、意 念 及才 能 。 因

此，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應以合約形式聘請員工，而薪酬福利條件

亦應具備競爭力，以吸引優秀人才加盟。我們大致上贊同專責小組就

人手方面所提出的建議，以及創新科技委員會提出的另一意見，即有

需要以較固定的形式聘請部分核心人員，以維持工作的連貫性。我們

同意，應盡快開設一個小規模核心小組。



-   4  -

T I 0 1 1 1 _ 7 . D O C

財政及預算

1 4 . 專責小組建議由政府承擔研究院的基本建設費用及經常性核心

營運費用。至於研究院的研究項目，應由創新及科技基金預留部分撥

款資助，實際資助額視乎經研究院程序所審定的個別研究項目的價值

而定。

1 5 . 我們也明白，研究院受其性質和使命 (從事中游研究 )所限，即

使長遠而言，也難望可以自給自足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政府除了承擔

研究院的基本建設費用及初期的營運支出外，還應繼續資助研究院的

經常開支，因為研究院對社會有裨益及對研究發展工作有貢獻，從而

為本港帶來更多經濟利益。不過，為了確保研究院的工作可繼續反映

市場需求，我們認為，政府繼續給予研究院的經常撥款，應限於研究

院的核心營運費用方面，而研究項目則最好由創新及科技基金及其他

來源撥款資助。為了規劃目的，我們假設創新及科技基金約 6 0 %的撥

款，會用以資助研究院的研究項目。我們預計，研究院可從合約研究

項目及技術轉移取得一些收入，使其不致於完全倚賴政府撥款，但我

們不預期循此一來源取得的收入，會足以取代公帑的資助。

1 6 . 為了規劃目的，專責小組根據多項概括假設，就研究院經常開

支及基本建設費用擬定了一些預算數字。專責小組強調，這些預算數

字屬規劃數字，僅作參考之用，待定出更詳細的規劃後，還須根據有

關詳情及研究院的實際運作情況，作出修訂。

1 7 . 在制定一套更實際可行的財政預算之前，以及考慮過現時的財

政狀況後，政府已為研究院的發展預留下列撥款：

( a ) 為 一 九九 九 至二 零 零零 年 度及 二 零零 零至零 一 年度 訂 定

2 , 00 0 萬元開支預算，以支付主要籌備工作 (如聘請行政總

裁及主要員工、組成核心管理小組、成立臨時辦公室，以

及為籌建研究院進行顧問研究 )的費用；

( b ) 每年高達 9 , 50 0 萬元的資助金，以支付研究院第一階段發

展 (即研究院永久大樓落成使用前 )的運作成本；

( c ) 每年高達 2 . 45 億元的資助金，以支付研究院第二階段發

展 (即研究院位於科學園內的永久大樓落成後 )的正式運作

成本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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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作出 7 . 85 億元撥款預算，以支付在

科學園第一階段計劃範圍內興建研究院永久大樓及購置所

需設備的費用。

1 8 . 為確保研究院能達致預定的目的，以及所投入的龐大公帑用得

物有所值，我們計劃訂定明確的工作表現基準及目標，以評估研究院

的工作表現。我們會定期檢討研究院的工作表現，以決定繼續提供撥

款支援。

評估及監察

1 9 . 專責小組建議，研究院的管理階層應制訂按質與量計算的系統

化指標，以評估研究院的工作表現。我們同意這項建議。

財務監管機制

2 0 . 為確保政府撥款得以妥善運用和分配，研究院須受適用於政府

資助機構的財務監管措施的管轄，而有關措施在設計上會切合研究院

的需要。工業署署長會擔任研究院撥款的管制人員。在履行管制人員

職務時，工業署署長會訂立詳盡的財務監管機制，就研究院須遵守的

事項作出規定。這些規定包括以下各項：

( a ) 遵守管制人員認可的財務、會計和採購程序；

( b ) 遵守管制人員認可的一套程序，以決定研究院的研究發展

項目 (由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資助 )的性質和財政預算；

( c ) 根據庫務局局長為此發出的指引或指示，擬備周年收支預

算， 呈 交 管 制 人 員。 一 俟 管 制 人 員 和庫 務 局 局 長 通 過 預

算，便會建議當局把資助金納入政府周年預算內；

( d ) 向管制人員提交上一財政年度經審計的收支結算表；

( e ) 定期就其工作情況提交報告，以證明有理由繼續獲得政府

支持；以及

( f ) 讓管制人員和審計署署長可以不受任何阻礙，取得研究院

的記錄及帳目作審查之用。為此，研究院亦須就任何與政

府撥款的開支及保管有關的事宜，向管制人員和審計署署

長作出解釋。



-   6  -

T I 0 1 1 1 _ 7 . D O C

2 1 . 研究院按法規成立後，便會依循其他法定機構的慣常做法，向

立法會提交年報、帳目報表及審計師報告，供議員審閱。

未來路向

22 . 為 使研 究院 能 及早 開始 運作 ， 我們 一方 面會 安 排成 立臨 時 公

司，另一方面亦會同時展開聘任研究院行政總裁的工作，以期於二零

零零年年中聘得適當人選出任該職位。至於研究院的永久大樓，我們

已在科學園範圍內預留興建大樓所需的用地。我們的初步計劃，是在

二零零三年或之前完成大樓的建造工程。

2 3 . 我們會按正常程序，申請批准所需撥款。

徵詢意見

2 4 . 請議員審閱本文件。

工商局

一九九九年十月


